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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2010年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

工作会议精神暨工作督查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（教委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：

4月8日，总参谋部、教育部联合召开了2010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会议，对2010年高校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做了全面部署。各地要加快工作节奏，按照会议“加大力度、扩大规模、提高质量、形成机制”的工作要求，认真贯彻落实会议精神，确保预征工作扎实有效。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4月底之前，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省级兵役机关召开工作会议，完成本地区预征工作部署。

二、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要建立健全预征工作长效机制。4月底之前，成立省、校预征工作领导小组，承担当前和今后本地区、本单位预征工作组织领导职责；明确领导小组单位成员，指定牵头单位并作为领导小组常设办公室，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工作。将预征工作列入本单位年度工作计划，建立预征工作协调、督查、激励等制度，实现工作的常态化。

三、确定每年5月的一周（今年为5月10日至16日，今后为每年5月的第二周）为“普通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入伍预征工作周”（简称“预征工作周”）。“预征工作周”的任务是：集中开展高校毕业生入伍宣传发动工作，形成高校毕业生积极报名应征的校园氛围。基本要求是：围绕征集高校毕业生入伍，每个学校至少举办一次现役高校毕业生士兵典型专场报告会、一次大型政策咨询活动，每个院系开展一次政策宣讲活动，每个班级开展一次主题党团活动，每个毕业生都能得到国家鼓励高校毕业生入伍的政策告知。

四、5月初启动高校毕业生网上报名和预征工作两级督查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检查组督查本地区各高校；教育部督查各省（区、市）及部分高校预征工作（督查要点附后）。

五、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加强督查工作的组织领导。主要领导要亲自挂帅，整合各有关部门、高校精干力量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突出重点，加强对重要环节、薄弱环节的督查力度。要多方入手，通过召开座谈会、现场查看活动和张贴物、随机访问毕业生、设置监督举报电话、编辑预征工作快报、兄弟高校互查等多种形式，确保督查工作扎实有效，各项要求落到实处。

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6月15日前将督查报告报我部高校学生司。联系人：王玺宁，电话：010-66096542（带传真），邮箱：wxn@moe.edu.cn。

根据工作进展及需要，我部将在5、6月份召开工作推动会议，进一步梳理问题，通报工作情况，表扬先进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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